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出席國內學術會議交通補助辦法 

 

99 年 2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 10 次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鼓勵本所學生於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藉以促進學術交流， 特訂定「國立中山大

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出席學術會議交通補助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具本校學籍且為本所研究生，休學者除外。 

第三條 申請方式：備齊下列資料，於會議開始前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主辦單位邀請函或會議議程。 

三、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 

第四條 補助原則：申請學生必須發表論文。 

第五條 補助上限：每人每學期補助一次，以高鐵(標準車廂)、火車或民營客運票價為限，

採實報實銷。  

第六條 獲補助相關費用者，應於會議舉行完畢後二週內檢據報銷， 

       並提報發表論文之全文以及相關資料證明交由所上存檔。 

第七條 經費來源：本所募款所得之經費。 

第八條 該年度預算用磬後，則不再提供補助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會議 

交通補助申請表 

 

申請人  指導老師簽名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申請費用 交通費(含車票)，預估新台幣__________元 

相關附件 

□會議邀請函或會議議程。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 (請指導老師簽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銷附件 

□會議資料(論文集) 

□車票收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會議 

交通補助核銷表 

 

申請人  指導老師簽名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補助狀況 獲本所補助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